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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第三季度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６７７

，

８５８．２８ ３９

，

９９４

，

４９０．５７ －１２

，

０７１

，

８３７．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按总股本

２９８４３５０００

股计

算）

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按总股本

５２４１３４０４９

股计

算）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２

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批准后，目前公司已完成新股预登记工作，公司总

股本将由

２９８

，

４３５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５２４

，

１３４

，

０４９

股，但是公司尚未提交新股上市审

核材料，所以重组过程中新增股份处于在途状态。 为此，公司分别按照增发前、增

发后的总股本计算基本每股收益。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重组方

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

２０１２

【

２８９

】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完成了新股预

登记工作，中国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本次重组增发股份

登记数量为

２２５

，

６９９

，

０４９

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５２４

，

１３４

，

０４９

股。 重大资产

重组的资产交割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交割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故公司业绩扭亏为盈，大幅上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不具有可

比性。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报告披露的“前三季度业绩预测”的说明 ：

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１４

，

８００ １４

，

１０６

□ －－ √

增长

□

下降

４．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８ ０．４７

□ －－ √

增长

□

下降

－４０．４３％

注：上表中“上年同期数”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的规

定，按照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即：置入资产（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期初数进行追溯调整后计算的。

２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３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百大”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现场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

Ｃ

座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７

名。 会议由董事长何道峰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详细内容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控股公司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背景

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百大”）为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昆百大”或“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本次公告前，其股东持股情况为：本公

司持有

６１．９４％

、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持有

２５％

、北

京天安伟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伟业”）持有

１３．０６％

。

江苏百大系由本公司、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西部”）、天安伟业于

２００４

年共同出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其经营范围为开发无锡市惠山区“百大春城”项目，

该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为开辟新的融资模式，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满足江苏百大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增加其流动资金供给，同时为借鉴和吸收海外投资者在

企业发展规划和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２００８

年，江苏百大引进外资股东进行增资扩股，由本公

司、 华夏西部、 天安伟业、 江苏百大与外方股东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及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及其他合资法律文件（该事

项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江苏百大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进行“百大春城”项目

２４１

地块（约

２４１

亩）住宅项目建设，自

２００９

年底开始进行

２９８

地块（约

２９８

亩）住宅项目建设，上述项目开发进展顺利。 根据公司发

展战略，为促进本公司房地产业务收入和效益上升，同时为减少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夏西部

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对江苏百大的股份进行增持，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收购了华夏西部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４７％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收购了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所持江苏百大

９．７％

的股权 （上述交易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上述收购完成

后，江苏百大股东持股比例变更为：昆百大持有

６１．９４％

、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持有

２５％

、天安伟业持

有

１３．０６％

。

虽然昆百大持有江苏百大

６１．９４％

的股权， 但鉴于合营各方

２００８

年签定的 《合资经营合

同》约定及江苏百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包括业务计划、年度预算、项目预算、大额资产出售

或租赁、对外担保等涉及生产经营的重大方面的事项，外方股东

Ｅｌｌｉｏｔｔ

方拥有否决权。 基于该

约定条款判断，昆百大仅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江苏百大仍为昆百大的联营企业，采用权益法核

算，在财务处理上未能合并报表。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江苏百大的管理和整体规划，提高公司房地产业务的经营业绩，促进

公司资产整合，公司拟继续增持江苏百大股权，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就收购其

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的事宜进行磋商，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实施和完成该交易。 基于本公司

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就收购其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的上述交易安排，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同意放弃

其依据《合资经营合同》及公司章程享有的涉及公司生产经营重大事项的否决权。 江苏百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董事会同意就取消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在公司中享有的否决权事项对《合

资经营合同》和公司章程进行修订，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合并范围变更的议案》。 鉴于以上变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将江苏百大纳入合并范围（该事项详细内容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

告）。

２．

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商定的交易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拟受让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所持有的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股

权转让价格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６１

号《昆明百货

大楼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６

，

７５８．５６７５

万元。参照该等评估价值，并经双方协商，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

，

７５８．５６７５

万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不再持有江苏百大股权， 江苏百大将变更为一家内资企

业，其股东持股情况为：本公司持有

８６．９４％

、天安伟业持有

１３．０６％

。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金额属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此外，因江苏百大为中外合资企业，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尚需提交外商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Ｅｌｌｉｏｔｔ

基金是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投资基金，该基金创立于

１９７７

年，在伦敦、东京和香港

设有分支机构，其管理的

１６２

亿美元资产来自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以及公司员工。

Ｅｌｌｉｏｔｔ

基金在

亚太地区的投资对象主要为大中华地区、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和

地区的上市和未上市公司，近两年在台湾、香港、大陆的投资分布于住宅、工业园和物流园地

产领域。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系一家根据香港法律设立并存续的公司， 其注册地址为：

３０／Ｆ Ｊａｒｄｉｎｅ

Ｈｏｕｓｅ

，

Ｏｎｅ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授权代表：

Ｊａｍｅｓ Ｓｍｉｔｈ

， 国籍： 英国。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的最终控制人为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Ｐ．

。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Ｐ．

系受

Ｅｌｌｉｏｔｔ

基金控制的关联机构。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

的股权。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生命科技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何道峰；

注册资本：

１５３１３．９３５７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从事锡惠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１２１

号、

１１２２

号、

１１２３

号、

１１２４

号及

７００－７０５８０１－４３

、

７００－７０５８０１－４２－３

号地块商业、居住用房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本企业开发的

房产。 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

３．

标的公司近三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江苏百大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４３

号审计报告。

（

１

）近三年一期的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５７

，

２９２．９５ ６４

，

９０８．１０ ７４

，

７８２．７２ ５７

，

７７３．８３

非流动资产

８１１．４６ １

，

４３０．４６ ２９７．７５ １４９．８３

资产总额

５８

，

１０４．４２ ６６

，

３３８．５６ ７５

，

０８０．４８ ５７

，

９２３．６６

流动负债

２５

，

６４４．５０ ３４

，

９８８．３９ ３７

，

６６６．６２ ２６

，

２８６．２３

非流动负债

０ 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５

，

６４４．５０ ３４

，

９８８．３９ ４８

，

６６６．６２ ３１

，

２８６．２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２

，

４５９．９１ ３１

，

３５０．１６ ２６

，

４１３．８６ ２６

，

６３７．４２

（

２

）近三年一期的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２

，

４３８．９１ ３８

，

９３６．７７ ２０

，

９３８．２０ ２８

，

２０２．９４

营业成本

８

，

５７５．５８ ２７

，

８７９．１５ １８

，

３２０．８７ ２３

，

７２５．９５

营业利润

１

，

４７７．７７ ６

，

５４８．３５ －１２６．７７ １

，

２０８．７７

利润总额

１

，

４８１．９６ ６

，

５４３．８０ －１６９．０２ １

，

２０４．１７

所得税费用

３７２．２１ １

，

６０７．５０ ５４．５４ １１１．５６

净利润

１

，

１０９．７５ ４

，

９３６．３０ －２２３．５６ １

，

０９２．６１

４．

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江苏百大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６１

号《昆明百货大楼（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目

的，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江苏百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结论，即江苏百

大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６７０

，

３４２

，

７００．００

元。 具体评估结果汇总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资产负债项目 账面值 评估价值 变动值 变动率（

％

）

１

流动资产

５７２

，

９２９

，

５１８．４９ ９１８

，

５３３

，

７３８．７６ ３４５

，

６０４

，

２２０．２７ ６０．３２

２

其中：存货

４６８

，

６１０

，

６７５．１３ ８１２

，

３６５

，

１００．６２ ３４３

，

７５４

，

４２５．４９ ７３．３６

３

非流动资产

８

，

１１４

，

６４０．８１ ８

，

２５３

，

９８７．９２ １３９

，

３４７．１１ １．７２

４

资产总计

５８１

，

０４４

，

１５９．３０ ９２６

，

７８７

，

７２６．６８ ３４５

，

７４３

，

５６７．３８ ５９．５０

５

流动负债

２５６

，

４４５

，

０２６．６８ ２５６

，

４４５

，

０２６．６８

６

非流动负债

７

负债合计

２５６

，

４４５

，

０２６．６８ ２５６

，

４４５

，

０２６．６８

８

净资产 （所有者权

益）

３２４

，

５９９

，

１３２．６２ ６７０

，

３４２

，

７００．００ ３４５

，

７４３

，

５６７．３８ １０６．５１

江苏百大总资产评估价值

９２６

，

７８７

，

７２６．６８

元，总负债评估价值

２５６

，

４４５

，

０２６．６８

元，净资

产（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

６７０

，

３４２

，

７００．００

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变动值

３４５

，

７４３

，

５６７．３８

元，变动率

１０６．５１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评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存货评估增值

３４３

，

７５４

，

４２５．４９

元；增值原因

是无锡市惠山区的住宅用地的挂牌出让价格自

２００５

年之后增幅较大； 江苏百大存货科目中

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是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具体为：

（

１

）存货清查情况说明

①

存货

－－

产成品（库存商品房） ：

２４１

项目（百大春城）存货

－－

库存商品房，其中：

Ａ

期可销售面积

９０．７６

㎡，为可销售商

铺；

Ｂ

期可销售面积

９５５．６９

㎡，为可销售住宅商品房；

Ｃ

期可销售面积

１３９．８４

㎡，为可销售住宅

商品房；

Ｄ

期可销售面积

４

，

２７８．２５

㎡，为可销售商铺；

Ｅ

期可销售面积

３

，

０１４．０６

㎡，为可销售

商品房。

２４１

项目合计库存可售面积

１９

，

２８６．１５

㎡，账面价值

３４

，

５２７

，

５２５．９６

元。

２９８

项目（悦水园）一期存货

－－

库存商品房，其中：

Ａ

区可销售面积

５

，

８６１．８７

㎡，为可销售

住宅商品房；

Ｂ

区可销售面积

８

，

９６３．９８

㎡，为可销售住宅商品房；

Ｃ

区可销售面积

８

，

４４２．１８

㎡，

为可销售住宅商品房；

２９８

项目一期合计库存可售面积

２３

，

２６８．０３

㎡， 账面价值

１１１

，

８６２

，

１２９．９８

元。

综上，存货

－－

库存商品实际可售面积合计

３９

，

６０８．５４

㎡ （账面可售面积合计为

３９

，

５８９．１６

㎡），账面价值

１９７

，

０２４

，

６７３．３６

元。

②

存货—开发成本（

２９８

项目未开发地块）账面值

２７１

，

５８６

，

００１．７７

元，其中，

２９８

项目未开

发土地面积

１４３

，

２５８．０３

平方米（

２１４．８９

亩），账面值

１８４

，

１８３

，

２９０．６８

元。

２９８

项目未开发土地

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公摊项目等五项费用账面值

８７

，

４０２

，

７１１．０９

元。

未开发地块的基本情况是：

２９８

项目未开发地块面积

１４３

，

２５８．０３

平方米 （

２１４．８９

亩），其

中：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锡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８

号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１４６４０．２

平方米；国有

土地使用证号为锡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９

号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８３８４８．１

平方米，已开发商品房

用地面积

５５

，

２３０．２７

平方米，未开发土地使用权面积

２８

，

６１７．８３

平方米。

（

２

）评估过程及方法

①

库存商品房评估

库存商品房以市场价确定评估值。

评估案例一：

存货—产成品（库存商品房）—悦水园一期

Ａ

区住宅，账面值

２７

，

４５４

，

８５６．８６

元，商品住

宅面积

５

，

８６１．８７

㎡。

在评估基准日，悦水园一期

Ａ

区住宅的平均市场价格为

７

，

４００

元

／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江苏百大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平

均值分别为

７．２４％

、

２．７２％

、

２．１５％

、

－０．０１％

、

１．５９％

；本次评估以前三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确定

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值分别

为

７．５％

、

３．０％

、

２．２％

、

０．０％

、

２．０％

。

悦水园一期

Ａ

区住宅评估值﹦

５

，

８６１．８７×７

，

４００×

（

１－７．５％－３．０％－２．２％－０．０％－２．０％

）﹦

３７

，

００１

，

２９５．８１

（元）

评估案例二：

存货—产成品（库存商品房）—百大春城

Ｄ

区商铺，账面值

１４

，

４３２

，

６５３．４３

元，商铺面积

４

，

２７８．３９

㎡。

在评估基准日，百大春城

Ｄ

区商铺的平均市场价格为

７

，

２００

元

／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江

苏百大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

值分别为

７．２４％

、

２．７２％

、

２．１５％

、

－０．０１％

、

１．５９％

；本次评估以前三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确定营

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

７．５％

、

３．０％

、

２．２％

、

０．０％

、

２．０％

。

百大春城

Ｄ

区商铺评估值﹦

４

，

２７８．３９×７

，

２００×

（

１－７．５％－３．０％－２．２％－０．０％－２．０％

） ﹦

２６

，

２７６

，

１６０．０２

（元）。

②

开发成本评估

开发成本中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法确定评估值。 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开发成本项目采

用成本法确定评估值。

评估案例一：

存货—开发成本———

２９８

地块项目 （未开发地块）—基础设施费， 账面值

３３

，

９４９

，

５８３．３７

元，是

２９８

地块中未开发土地（北地块和南地块）前期投入的基础设施费。 从总体上看，开发成

本将在商品房销售时与销售收入同时结转到营业成本项目，故我们可以通过营业收入与营业

成本的配比关系来确定开发成本的评估价值。 通过分析江苏百大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经过审计

的利润表，可以得到：营业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８１．０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７．２４％

、

２．７２％

、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１．５９％

；本

次评估以前三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确定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所得税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

８３．０％

、

７．５％

、

３．０％

、

２．２％

、

０．０％

、

２．０％

。

２９８

地块项目 （未开发地块）—基础设施费评估值

＝

（

３３

，

９７２

，

２８５．１０／８３．０％

）

×

（

１－７．５％－

３．０％－２．２％－０．０％－２．０％

）

＝３４

，

８９０

，

３５４．９６

（元）。

评估案例二：

存货—开发成本—

２９８

地块项目（未开发地块）—土地费，账面值

１８４

，

１８３

，

２９０．６８

元，是

２９８

地块中未开发土地 （北地块和南地块） 的土地取得成本， 土地面积

１４３

，

２５８．０３

平方米

（

２１４．８９

亩）。 根据《无锡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锡国土出合（

２００５

）第

３５

号，

２９８

项目土

地使用权的取得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出让金（包含政府的土地收益、征地补偿费及拆迁

安置费）为

１２００

元

／

平方米（

８０

万元

／

亩）。

Ａ

、

２９８

项目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２９８

项目地块由两宗土地使用权组成，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如下：

ａ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锡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８

号；

土地使用权人：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座 落：惠山区惠山新城区（政和大道以北、白屈港以西）；

地 号：

５８２１－１９３

图 号：

Ｈ－５１－１－６

；

地 类：商业、居住用地；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商业至

２０４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住宅至

２０７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使用权面积：

１１４

，

６４０．２

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证颁发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

ｂ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锡惠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０９

号；

土地使用权人：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座 落：惠山区惠山新城区（政和大道以北、白屈港以西）；

地 号：

５８２１－１９４

图 号：

Ｈ－５１－１－６２

；

地 类：居住用地；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

２０７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使用权面积：

８３

，

８４８．１０

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证颁发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

综上，

２９８

项目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

１９８

，

４８８．３０

平方米（

２９７．７３

亩）。

Ｂ

、

２９８

项目土地开发基本情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９８

项目的土地中已开发建成奥澜半岛

－

悦水园商品住宅小区， 占用土

地使用权

５５

，

２３０．２７

平方米，其余的

１４３

，

２５８．０３

平方米（

２１４．８９

亩）尚未开发建设房屋。

Ｃ

、

２９８

项目所处区域区域基本情况

无锡是大上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有上海、苏州，北近杭州、嘉兴、湖州、宁波，西靠

常州、镇江、南京，北邻南通、连云港、烟台等大中城市。

２０１１

年，无锡市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６８８０．１５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１．６％

。 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１０

万

元，达到

１０．７４

万元，按现行汇率折算达到

１．７

万美元，在国内位于前列。

惠山经济开发区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位于无锡北部，北接江阴，南连无锡中心商务

区，东靠锡山区，西临常州市，是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正式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规划总面积

７６

平

方公里，是无锡最重要的经济副中心，在无锡各板块中名列前茅。 惠山经济开发区是新设立的

开发区，区内行政用地、道路基础设施用地、公用配套设施用地、拆迁安置用地和产业建设用

地需求量大，供地趋紧。

无锡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底正式得到了国家立项批准， 轨道交通

１

号线

为南北向交通骨干线，北起堰桥，南至雪浪，线路全长

３０．７３

公里，设车站

２５

座。线路连接中心

城和南北部的城市重要地区，贯穿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和商业发展轴，串联了北部惠山区行政

中心、无锡火车站、三阳广场核心商业区及南部太湖新城无锡市新行政中心。 根据《江苏省轨

道交通“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

１

、

２

、

３

、

４

号地铁线路全部建成后，无锡轨道交通将呈现

“雪花” 绽放式的布局样貌，

１

、

２

号线构成十字骨架，

３

号线从西北向东南延伸，

４

号线形成“

Ｕ

形”沟通

１

、

２

、

３

号线，远期规划的

５

号线则作为加密线覆盖剩余的客流。 目前，无锡市轨道交

通

１

、

２

号线建设进展顺利。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底，

１

号线高架段土建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高架

站屋完成总量的

６５％

，

１９

个地下车站主体结构也全部完成， 盾构区间推进已完成总长度的

９２％

，完成正线铺轨工程近

２２％

。 无锡轨道交通

１

号线将于

２０１４

年年中通车。

可见，惠山区地理位置优异，经济快速发展，土地资源趋紧。 无锡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１

号线的建成通车，将对惠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２９８

项目地块，紧邻无锡软件外包园，与无锡轨道交通

１

号线堰桥站相邻，周边环境好、交

通位置好。

Ｄ

、

２９８

项目土地使用权评估

采用市场法评估

２９８

项目未开发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９８

地块，处于惠山区中心地带，北临政和大道，南临堰新

路，西临白屈港，东接江苏省数字信息产业园，临无锡地铁

１

号线惠山起点站，是目前惠山区

位置最佳、面积最大的居住用地之一。

２９８

地块紧邻众多高科技企业（研究院），地块内有景观

河流，区位条件及环境景观均优越，是市场潜力很大的住宅用地。

经查询及筛选，惠山区近一年内的土地成交可比案例有

３

个，采用市场比较法，得出

２９８

项目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

３

个可比案例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可比案例情况表》

项 目 待估宗地 可比案例

１

可比案例

２

可比案例

３

地块编号 锡国土（经）

２０１２－４１

锡国土（经）

２０１２－６

锡国土（经）

２０１１－９７

地块名称

ＸＤＧ－２０１２－６３

号地块

ＸＤＧ－２０１１－１０２

号地块

ＸＤＧ－２０１１－６０

号地块

地块位置

惠山区政和大道以

北、白屈港以西

无锡高铁站商务区润锡

中路东、山河路北

惠山区从商路与中惠路

交叉口东北侧

惠山区藕塘大道东侧、园

区北路北侧

土地规划用途 居住商业用地 居住 居住 商业 居住 商业

用地面积（平方米）

１４３

，

２３８．３０ １２３

，

９０４．００ １０

，

６２０．２０ ４３

，

８０３．８０

建筑密度

Ａ

地块

＜２５％

，

Ｂ

地

块

＜２８％

＜４０％ ＜５０ ％

容积率

Ａ

地块

＜１．５

，

Ｂ

地

块

＜１．３－１．５

大于或等于

１．２

并且小

于或等于

１．５

≤５ ＜１．８

绿地率

Ａ

地块

＞４０％

，

Ｂ

地

块

＞３５％

＞２５％

（在规划实施范围

内平衡）

＞２５ ％

建筑限高

不限高，但需满足

省市有关规范要求

，多层、高层，沿河

高层高度不大于

７０

米

－－

高层（

≤１００Ｍ

）

供地条件 净地 净地 净地 净地

出让年限（剩余年限）

住宅用地

６６．４６

商业用地

３６．４６

７０

年 住宅

７０

年、商业

４０

年

住宅用地

７０

年、商业用地

４０

年、其他用地

５０

年

成交日期

／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成交价格（万元） 待估

４０

，

００８．００ ４

，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６００．００

成交单价（元

／

平方米） 待估

３

，

２２８．９５ ３

，

８６０．５７ ３

，

７８９．６３

成交单价（万元

／

亩） 待估

２１５．２６ ２５７．３７ ２５２．６４

可比案例的因素条件情况如下表：

《可比案例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可比案例

１

可比案例

２

可比案例

３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交易方式 挂牌 挂牌 挂牌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成交日期

／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２０１２／８／２７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

土地用途 居住 商业 居住 居住 商业 居住 商业

土地面积

１４３

，

２３８．３０ １２３

，

９０４．００ １０

，

６２０．２０ ４３

，

８０３．８０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土地使用年限（年）

６６．４６ ３６．４６ ７０ ７０ ４０ ７０ ４０

建筑密度

Ａ

地块

＜２５％

，

Ｂ

地块

＜２８％ ＜４０％ ＜５０ ％

容积率

Ａ

地块

＜１．５

，

Ｂ

地块

＜１．３－１．５

大于或等于

１．２

并且小于或

等于

１．５

≤５ ＜１．８

绿化率

Ａ

地块

＞４０％

，

Ｂ

地块

＞３５％ ＞２５％ ＞２５ ％

区域因素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好

环境及景观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基础设备完备程度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交通通达性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周边商服繁华程度 一般 较好 较好 较好

可比案例的因素条件指数如下表：

《可比案例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可比案例

１

可比案例

２

可比案例

３

使用权类型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方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成交日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土地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土地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３

宗地形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土地使用年限（年）

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密度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３

容积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２

绿化率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区域因素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５ １０１

环境及景观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

基础设备完备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０

交通通达性

１００ １０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０

周边商服繁华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待估宗地与可比案例的因素条件指数对比情况如下表：

《待估宗地与可比案例因素条件指数对比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可比案例

１

可比案例

２

可比案例

３

使用权类型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方式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成交日期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

土地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土地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３ １００／１０３

宗地形状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土地使用年限（年）

９８ ９８／１００ ９８／１００ ９８／１００

建筑密度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３

容积率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４ １００／１０２

绿化率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２

区域因素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０／１０１．５ １００／１０１

环境及景观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０／１０１

基础设备完备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通通达性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周边商服繁华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０／１０１

根据上述比较，可比案例因素比较条件修正系数及比准价格计算情况如下表：

《比准价格计算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可比案例

１

可比案例

２

可比案例

３

使用权类型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易方式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易情况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成交日期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土地用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土地面积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０９ ０．９７０９

宗地形状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土地使用年限（年）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０ ０．９８００ ０．９８００

建筑密度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７０９

容积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１５ ０．９８０４

绿化率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区域因素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８５２ ０．９９０１

环境及景观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９０１

基础设备完备程度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通通达性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周边商服繁华程度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９０１

修正系数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００７ ０．８４９３ ０．８５３２

成交单价（万元

／

亩） 待估

２１５．２６ ２５７．３７ ２５２．６４

比准价格（万元

／

亩）

１９３．９０ ２１８．５８ ２１５．５６

评估价格（万元

／

亩）

２０９．３５

待估宗地的评估值，取可比案例比准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经市场比较法评估，存货—开发成本—

２９８

地块项目（未开发地块）—土地费的挂牌取得

成本为

２０９．３５

元

／

亩（

３

，

１４０．１７

元

／

平方米）。

评估基准日，无锡市土地使用权契税为

３％

；则，存货—开发成本—

２９８

地块项目（未开发

地块）—土地费的重置成本为：

３

，

１４０．１７

元

／

平方米

×

（

１＋３％

）

＝３

，

２３４．３７

元

／

平方米（

２１５．６３

万元

／

亩）。

存货—开发成本—

２９８

地块项目 （未开发地块）—土地费的评估价值

＝３

，

２３４．３７

元

／

平方

米

×

（

１１４

，

６４０．２

平方米

＋２８

，

６１７．８３

平方米）

＝４６３

，

３５０

，

１１８．３３

元。

Ｅ

、评估结论

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存货的评估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

产成品（库存商品房）

１９７

，

０２４

，

６７３．３６ ２５９

，

１９０

，

２６８．３６ ６２

，

１６５

，

５９５．００ ３１．５５

在产品（开发成本）

２７１

，

５８６

，

００１．７７ ５５３

，

１７４

，

８３２．２６ ２８１

，

５８８

，

８３０．４９ １０３．６８

合 计

４６８

，

６１０

，

６７５．１３ ８１２

，

３６５

，

１００．６２ ３４３

，

７５４

，

４２５．４９ ７３．３６

５．

标的公司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股比例

昆百大

６１．９４％ ８６．９４％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２５％ ０％

天安伟业

１３．０６％ １３．０６％

６．

其他说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不存在占用江苏百大资金情形。其持有的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不受限于任何

形式的抵押、质押、司法限制或其他性质的权利负担。

针对本次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拟转让的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 江苏百大其他股东天安伟业同意

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

１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６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 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江苏百大经评估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６７

，

０３４．２７

万

元。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所持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６

，

７５８．５６７５

万元。 参照该等

评估价值， 并经双方协商， 本公司本次收购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应支付的转让价款为

１６

，

７５８．５６７５

万元。 经协商，本公司分三期向出让方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支付上述转股总价款，即：

分期数 各期应支付的转股价款 付款日

第一期 人民币

４

，

９９０．３０５２

万元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０

内

第二期 人民币

５

，

５６４．１９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７

日

第三期 人民币

６

，

２０４．０７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７

日

（

２

）本公司应在上述各期付款日到来之前及时取得主管外汇部门关于其支付当期转股价

款的购付汇申请的批准，并在上述各期付款日将等值于该期转股价款的美元现金一次性支付

至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指定的境外银行账户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为各期付款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的买入价和卖出价的中间价）。

（

３

）经双方协商同意，自本公司及时、足额付清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期转股价款

之日起，江苏百大中原由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享有的各项权利、权益（包括江苏百大的未分配利润）

以及相应义务均应由本公司享有和承担。

２．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

１

）本次股权转让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正式签署后成立，并

自中国主管商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对《股权转让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或补充经双方正式签署书面文件后方为有效。

（

２

）本公司和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应促使并协助江苏百大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的

３

个工作

日内向主管商务部门提交有关股权转让的审批申请，并在取得主管商务部门的批准后及时向

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将促使江苏百大办理

有关其变更为一家内资企业所需的其他政府登记、备案或注销手续。

３．

相关税费承担

出让方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将依法承担与获得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有关的所得税； 与签署、递

交、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有关的其他中国税费则由本公司承担。

４．

违约责任

若任何一方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或未及时、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承诺或

义务，即构成违约，非违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在其规定的期限内纠正或采取有效补救措

施。 若违约方未能在该期限内纠正其违约或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则其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

约行为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就受让方对出让方的转股价款付款义务而言，若受让方未按《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任何一期转股价款，且未能在出让方届时给予的宽限期内予以

纠正，则受让方应就该等未支付的转股价款，自《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该期转股价款付款日

起，按照每日千分之一（

０．１％

）的利率计算并向出让方支付迟延利息，直至纠正该等违约。

５．

争议的解决

《股权转让协议》在所有方面均受中国法管辖。 因《股权转让协议》引起或与《股权转让协

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有权申请

仲裁。 仲裁应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持，按照届时适用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香港进行，仲裁

语言为中英文。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争议当事方均具有约束力。 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６．

本公司收购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持有的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持有的江苏百大

２５％

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

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可增加本公司对江苏百大的持股比例，江苏百大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进行“百大

春城”项目

２４１

地块住宅项目建设，自

２００９

年底开始进行

２９８

地块住宅项目建设，上述项目

开发进展顺利。 因此，继续增持江苏百大股份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本公司房地产业

务收入和效益上升。 此外，随着江苏百大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有助于本公司进一步加强对江

苏百大的管理和整体规划，促进公司的资产整合，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针对本次交易，本公司聘请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

了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６１

号《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百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同时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专项审计工作，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４３

号审计报告。 本次股权转让价

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并符合江苏百大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

理性；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

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

估结论具有公允性。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的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评估机构意见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委托，对本公司拟实施股权收购行为涉及的江苏百

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

股东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论

为：根据评估目的（股权交易），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江苏百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结论，即江苏百大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６７

，

０３４．２７

万元。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所持江苏百

大

２５％

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６

，

７５８．５６７５

万元。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与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Ｃｈｅｓｔｅｒ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３．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６１

号《昆明百货大楼（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４．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４３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2

年

9

月

2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2-040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吸收合并暨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6

月

29

日，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议案》，为节约管理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决定由浙江腾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腾辉科技

"

）吸收合并浙

江永鑫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永鑫晶体

"

）。 吸收合并完成后，永鑫晶体注

销， 腾辉科技实收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500

万元。 关于上述事项的详细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2012

年

9

月

7

日， 腾辉科技完成了对永鑫晶体的吸收合并及相应的工商变

更登记，腾辉科技的实收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500

万元，业经龙游冠宇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龙冠宇验字

[2012]078

号《验资报告》，并取

得了由龙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永鑫晶体于当日完成

了工商注销登记，取得了龙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下发的《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

知书》。 吸收合并永鑫晶体后，腾辉科技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腾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330825000003289

住所：龙游县湖镇新区腾昌路

法定代表人：胡智彪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壹仟伍佰万元

营业期限：

20

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 一般经营范围：反光材料技术开发，反光材料、

反光服装制造、销售；玻璃微珠制造、销售；玻璃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上述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2-53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

表股份

104,474,638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5.87%

。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会

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

4

万吨

/

年酒精法环氧乙烷项目技改投资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9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4

万吨

/

年酒精法环氧乙烷项目技改投资的公告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国信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同

意永安药业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技改投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8

月

9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

4

万吨

/

年酒精法环氧乙烷项目技

改投资的议案独立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技改投资事项的核查意见 》。

表决结果：同意

104,474,638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漆贤高、方伟律师现场见证。 律师事

务所暨律师认为：永安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永安

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28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

2012-037

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

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因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朱文瑾女士工作变

动，不再负责公司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

平安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陈建先生接替朱文瑾女士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

吴光琳先生、陈建先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陈建先生简历

陈建 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副教授，保荐代表人。 具备近十年投资

银行从业经验，负责或参与了盾安环境（

002011

）、弘业股份（

600128

）再融资、

鱼跃医疗（

002223

）、神剑股份（

002361

）、国联水产（

300094

）首发项目的承销和

保荐工作，负责了鲁信高新（

600783

）、亨通光电（

600487

）、民丰特纸（

600235

）、

海正药业（

600267

）等项目的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对投资银行业务和并

购重组业务有较丰富经验和深刻认识。

股票简称：深南电

A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2-036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以书面

及邮件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

（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5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

15

人。参与表决的董事人数及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支付

内控审计报酬

40

万元人民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支付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年度财务

审计报酬

130

万元人民币，审计期间差旅费用由公司另行承担。

该议案获同意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